
2015 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俱乐部联赛俱乐部准入制度

一、俱乐部形式：实体俱乐部和非实体俱乐部都可申请加入

联赛。

实体俱乐部是指拥有教练、骑手、专业保障人员、马匹、

场地等相关工作人员和符合俱乐部建制条件的运营主体。

非实体俱乐部是指没有场地条件，以资金运营形式，以

协约的方式买入骑手和马匹（或租用），雇佣教练、专业保

障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为其服务的企业、单位或个人运营的

主体。

二、在中国马术协会注册并成为中国马术协会团体会员。

三、所有参加或申请参加联赛的俱乐部必须是依法在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或社

团法人。

四、俱乐部在向中国马术协会注册时须提交企业法人（或社

团法人）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章程等资料。

五、俱乐部最低注册资金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民政部

社团注册管理制度执行。

六、俱乐部投资主体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法规禁止成为

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博彩业等，不得成为联赛俱乐部股东。

七、联赛所有权、主办权、转播权、知识产权属于中国马术

协会，各参赛俱乐部必须遵守中国马术协会章程和联赛委员

会管理制度。

八、俱乐部必须制定俱乐部训练及管理规定，完善有关制度

及措施，在向中国马术协会申请报名时提交相关俱乐部建设



文件资料。

九、俱乐部向中国马术协会申请报名第二阶段截止时间前，

须报备详细报名材料和俱乐部赛事开发品牌方案，以及所签

骑手资料。当年度内俱乐部所签骑手只能代表该俱乐部参加

联赛。若出现骑手伤病等特殊情况导致骑手不足，俱乐部须

向中国马术协会出函说明情况，经中国马术协会批准后，俱

乐部才能再次签约新的骑手（签约的新骑手可以是未代表任

何俱乐部注册的骑手，也可以是联赛俱乐部已注册的骑手，

如签约已注册骑手，必须由该骑手原注册俱乐部出具同意放

弃该骑手的函和骑手本人的转会确认函才可办理相关手

续）。

十、联赛各参赛俱乐部必须严格遵守国际马联和中国马术协

会反兴奋剂的规定，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安全，违者将给

与严格处罚。

十一、俱乐部应设置专职领队、教练、兽医。

十二、俱乐部须拥有符合联赛设置赛事级别并在中国马术协

会注册的骑手，注册总人数不超过 20 人。

十三、俱乐部出赛的马匹必须是在中国马术协会注册的马

匹。

十四、一家俱乐部只允许有一家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十五、联赛俱乐部总数不设限（必须是经中国马术协会审核

确定的参赛单位）。参赛俱乐部必须保证参加全年俱乐部联

赛各站的比赛（2015 年计划为 4站）。

十六、2015 年度俱乐部须向中国马术协会交纳联赛保证金

100 万元，若非因不可抗力俱乐部中途退出联赛，即全部扣



罚。

十七、2014 年度（测试年）参赛的 6 家俱乐部，2015 年度

联赛报名费为各队 20 万元，2015 年度新加入俱乐部联赛的

俱乐部，2015 年度联赛报名费为各队 40 万元，待 2016 年度

起，联赛报名费为各队 20 万元，由联赛各参赛俱乐部在第

一站报名的同时缴纳，未交报名费的队伍不得参加联赛。

十八、报名参加 2015 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俱乐部联赛的俱

乐部将与中国马术协会签订赛事承诺书，承诺至少三年内连

续参与该项赛事，如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退出联赛，如遇

特殊原因，应递交书面申请和情况说明，待中国马术协会成

立赛事管理委员会、与其他相关俱乐部共同商议后决定。中

国马术协会不退还所退俱乐部当年度的报名费和保证金。

十九、中国马术协会下设联赛委员会，每家俱乐部委派一名

代表出任委员，各委员具有表决权，对联赛问题提出建议和

意见等行使表决权力。

二十、俱乐部在商务开发方面要保持与赛事的品牌定位一

致，遵守中国马术协会的赛事开发标准和品牌要求。

二十一、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允许不超过 2家俱乐部申

请加入联赛（北京除外）。


